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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雲林縣藝術教育貢獻獎評選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9 日府社教二字第 1152409644號 

一、 依據：教育部 115年 1月 28日臺教師(一)字第 1152600261號函辦理。 

二、 宗旨： 

為表揚對本縣藝術教育具有貢獻及服務績效之團體與個人，獎勵其對藝

術教育卓越貢獻，藉以鼓勵國人推廣藝術教育，並促進民間資源對藝術

教育業務推動，以喚醒國民審美意識及提升美感素養，特訂定本計畫。 

三、 辦理單位：雲林縣政府 

四、 獎項類別： 

(一) 團體獎項： 

1. 績優學校獎：建構校園藝術教育支持系統(包括課程與教學、活

動與啟發、行政與服務、社區推廣等面向)、發展學生藝術教育

相關社團（團隊）、推動藝術教育相關計畫及辦理藝術教育成

果、特色，具有績效之學校。 

2. 績優團體獎：就藝術教育活動之推展、培育藝術教育人才及贊

助學校藝文相關活動等，具有重大貢獻之機關（構）、團體。 

(二) 個人獎項： 

1. 教學傑出獎：就藝術教育之教學(包括創新課程設計、開發教材

教案、活化藝術與人文教學活動等面向)、從事藝術教育研究、

培養藝術專業人才等有卓越表現者。 

2. 活動奉獻獎：就推展藝術教育活動、藝術教育行政規劃、培訓

藝文志工及社團之推展或薪傳重要傳統藝術，有具體貢獻者。 

3. 終身成就獎：長期致力於藝術教育之推展，於偏遠地區從事藝

術教育推廣具重大貢獻等。 

五、 推薦對象及方式： 

藝術教育貢獻獎團體與個人之推薦，由各機關（構）、團體、法人、學校

列舉具體事實及證明，填具推薦表並加蓋單位印信後，連同佐證資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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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紙本文件(一份)及電子檔光碟(一份)，以掛號郵件寄至本府教育處社

教科業務承辦人(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提出評選申請，

其程序如下： 

(一) 績優學校獎：本縣所屬縣立高中、各級公私立國中、小學，由學校

提出申請。 

(二) 績優團體獎：於本縣依法設立之團體、法人，由團體、法人提出申

請，或由本府各級相關單位(含學校)推薦之。 

(三) 個人獎項：由學校、團體於各單位內進行實質審核並推薦後，向本

府教育處申請辦理。 

六、 申請期程： 

115年 4月 10日前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相關申請表

件及佐證資料一律不予退還。 

七、 申請表件注意事項： 

(一) 「具體事蹟」欄，應依事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佐證資料依項次依

序裝訂。 

(二) 推薦單位應於「推薦意見」欄加註評語，於「推薦單位」欄加蓋印

信及負責人職名章，並備妥相關證明書文件及推展藝術教育活動照

片 6至 10張供參。檢附之佐證資料得為獎狀、教材教案、書籍、

媒體報導、影像資料等。 

(三) 餘請參閱推薦表後方注意事項。 

八、 評選程序： 

(一) 由本府遴聘藝術教育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5-7人組成評選小

組。其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二) 評選小組秉審慎客觀原則，必要時得實地勘查訪談查證，切實深入

評析後，擇優敘獎。 

(三) 各獎項如未達評選基準者，得以從缺。 

(四) 評選小組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 依評選成績排序配合教育部指定配額(機關推薦各獎項及其組別，

以各不超過 2名為限)，擇優薦送教育部參加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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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勵名額： 

(一) 績優學校獎：縣內高中組取 1名，國中及國小組各取 2名。 

(二) 績優團體獎及個人獎項：各類別分別錄取 3名。 

(三) 績優學校獎、績優團體獎及個人獎項，評選第 1名者推薦至教育部

決選。 

(四) 各獎項得以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十、 附則： 

(一) 獲頒教育部終身成就獎，每人以一次為限。 

(二) 同一類獎項之受獎團體或個人，以五年內未曾獲獎者優先。 

(三) 得獎團體及個人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示範教學、專題講演或經驗

分享，以提升整體藝術教育之發展。 

(四) 推薦藝術教育貢獻獎團體及個人之事蹟，應力求普及，深入廣泛，

藉以切實表揚、積極鼓勵基層推廣藝術教育有功團體和個人，並

擴大宣導全面推廣藝術教育活動之功效。 

(五) 各獎項得獎人，有申請、受推薦事蹟不實，經查證屬實者，應撤

銷其資格，並追繳原頒發之獎勵。 

(六) 得獎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如有違反性別平等

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各該主管機關認定者，本部

得撤銷或廢止其得獎資格及追回獎項。 

(七) 參與「績優學校」之推薦者，不得違反常態編班之相關規定。 

十一、 經費：本計畫所需相關經費，由本府年度預算支應。 

十二、 辦理本項績優之工作人員由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兒園授權獎懲案

件獎懲標準表核實敘獎。 

十三、 本計畫奉核定後施行。 


